
修正 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 

1992 年议定书 

（本议定书于 1996 年 5 月 30 日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99 年 1 月 5 日交存

加入书，并声明如下：上述议定书同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一九七一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不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本议定书于 2000 年 1 月 5 日对我生效。） 

  本议定书各当事国， 

  审议了《１９６９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１９８４年议定书》，  

  注意到已对改进范围、增加赔偿作出规定的该公约《１９８４年议定书》仍

未生效，  

  确认保持国际油污责任和赔偿系统生命力的重要性，  

  注意到确保《１９８４年议定书》的内容得以尽快生效的必要性，  

  认识到为了采用《１９７１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的相应

修正案，必须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兹达成协议如下：  

  第１条 本议定书的规定所修正的公约是《１９６９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

任公约》（此后称《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就《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１

９７６年议定书》的当事国而言，提及《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应视为包括由该

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  

  第２条 对《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Ⅰ条作如下修正：  

  １．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１款：  

  １．“船舶”系指为运输散装油类货物而建造或改建的任何类型的海船和海上

航行器；但是，能够运输油类和其它货物的船舶，仅在其实际运输散装油类货物

时，以及在此种运输之后的任何航行（已证明船上没有此种散装油类运输的残余

物者除外）期间，才应视作船舶。  

  ２．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５款：  

  ５．“油类”系指任何持久性烃类矿物油，如原油、燃料油、重柴油和润滑油，

不论是在船上作为货物运输还是在此种船舶的燃料舱中。  

  ３．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６款：  

  ６．“污染损害”系指：  

  （ａ）油类从船上溢出或排放引起的污染在该船之外造成的灭失或损害，不

论此种溢出或排放发生于何处；但是，对环境损害（不包括此种损害的利润损失）

的赔偿，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  

  （ｂ）预防措施的费用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  

  ４．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８款：  

  ８．“事故”系指具有同一起源的造成污染损害或形成造成此种损害的严重和

紧迫威胁的任何一个或一系列事件。  

  ５．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９款：  

  ９．“本组织”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６．在第９款后加一新款，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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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系指《１９６９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

公约》。就该公约的《１９７６年议定书》的当事国而言，该词应视为包括经该

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  

  第３条 以下列条文取代《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第Ⅱ条：  

  本公约仅适用于：  

  （ａ）在下列区域内造成的污染损害：  

  （ｉ）缔约国的领土，包括领海；和  

  （ｉｉ）缔约国按照国际法设立的专属经济区；或者，如果缔约国未设立此

种区域，则为该国按照国际法确立的，在其领海之外并与其领海毗连的，从测量

其领海宽度的基线向外延伸不超过２００海里的区域；  

  （ｂ）不论在何处采取的用以防止或减少此种损害的预防措施。  

  第４条 对《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Ⅲ条作下列修正：  

  １．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１款：  

  １．除本条第２款和第３款规定者外，在事故发生时的船舶所有人，或者，

如果该事故系由一系列事件构成，则第一个此种事件发生时的船舶所有人，应对

船舶因该事故而造成的任何污染损害负责。  

  ２．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４款：  

  ４．除非符合本公约，否则不得向所有人提出污染损害的赔偿要求。以本条

第５款为准，不得根据本公约或其它规定向下述人员提出污染损害赔偿要求：  

  （ａ）船舶所有人的雇员或代理人，或船员；  

  （ｂ）引航员或为船舶提供服务但非属船员的任何其他人；  

  （ｃ）船舶的任何租赁人（不论如何定义，包括光船租赁人）、管理人或经

营人；  

  （ｄ）经船舶所有人同意或根据主管公共当局指示进行救助作业的任何人；  

  （ｅ）采取预防措施的任何人；  

  （ｆ）第（ｃ）、（ｄ）和（ｅ）项中所述人员的所有雇员或代理人；除非该

损害系由故意造成或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害而毫不在意的个人行为或不为所致。  

  第５条 《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Ⅳ条由下列条文取代：当发生涉及两艘

或更多船舶的事故并造成污染损害时，所有有关船舶的所有人，除按第Ⅲ条被豁

免者外，应对所有无法合理分开的此种损害负个别的连带责任。  

  第６条 对《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Ⅴ条作如下修正：  

  １．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１款：  

  １．对于任何一次事故，船舶所有人应有权将本公约对其规定的赔偿责任限

制在以下列方式计算得出的合计金额；  

  （ａ）对于不超过５０００吨位的船舶：３００万计算单位；  

  （ｂ）对于超过５０００吨位的船舶：除（ａ）项所述金额外，对每一额外

吨位另加４２０计算单位。  

  但该合计金额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超过５９７０万计算单位。  

  ２．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２款：  

  ２．如证明该污染损害系由所有人故意造成或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害而毫不

在意的个人行为或不为所致，则该所有人无权根据本公约限制其赔偿责任。  

  ３．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３款：  

  ３．为了利用本条第１款规定的限制其赔偿责任的权益，所有人应在按第Ⅸ

条于任一缔约国提起诉讼的法院或其它主管当局设立总金额相当于其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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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的基金；如未提起诉讼，则应在能按第Ⅸ条于任一缔约国提起诉讼的任何法

院或其它主管当局设立此种基金。设立该基金的方式，可以是交存该金额，也可

以是提交根据基金设立地缔约国的法律的规定可予接受、法院或其它当局认为足

够的银行担保或其它担保。  

  ４．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９款：  

  ９．（ａ）本条第１款所指“计算单位”，系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特别

提款权。第１款中所述金额，应折算成国内货币；折算应以在第３款所述基金的

设立之日该国货币相对于特别提款权的价值为据。如该缔约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会员，则其国内货币相对于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应按照在上述日期中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在营业和交易中使用的现行定值方法计算。如该缔约国不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会员，则其国内货币相对于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应以该国确定的方式

计算。  

  ９．（ｂ）但是，如果缔约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且其法律不允

许应用第９（ａ）款的规定，则该国可以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

或在其后的任何时间宣布：第９（ａ）款所述计算单位等于１５个金法郎。本款

所述的金法郎相当于６５．５毫克９００‰纯度的黄金。将金法郎折算为国内货

币，应按有关国家的法律。  

  ９．（ｃ）第９（ａ）款最后一句中所述的计算和第９（ｂ）款中所述的折

算，应尽量做到以该缔约国的国内货币表示的金额与应用第９（ａ）款前三句所

得金额具有真正相同的价值。缔约国在交存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文

件时，应将按第９（ａ）款进行计算的方法，或第９（ｂ）款中所述的折算结果

通知本组织秘书长；每当上述计算方法或折算结果有变化时，也应向本组织秘书

长作出这种通知。  

  ５．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１０款：  

  １０．在本条中，船舶吨位应为按照《１９６９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

附件Ⅰ中的吨位丈量规则计算的总吨位。  

  ６．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１１款的第２句：  

  即使根据第２款规定船舶所有人无权限制其赔偿责任，仍可设立此种基金，

但在这种情况下，基金的设立不应影响任何索赔人对所有人的索赔权。  

  第７条 对《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Ⅶ条作如下修正：  

  １．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２款第１、２句：  

  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在确信第１款的要求已获得满足之后，应向每艘船舶颁发

一份证书，证明保险或其它财务担保根据本公约的规定确属有效。对于在缔约国

登记的船舶，这种证书应由船舶登记国的有关当局颁发或认证；对于不在缔约国

登记的船舶，证书可由任何一个缔约国的有关当局颁发或认证。  

  ２．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４款：  

  ４．证书应携带在船上，其副本一份应存放于保管该船登记记录的当局，或

如该船不在缔约国登记，则应存放于颁发或认证此证书的国家当局。  

  ３．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７款第１句：  

  缔约国按照第２款授权颁发或认证的证书，即使是对于不在缔约国登记的船

舶所颁发或认证的证书，就本公约而言，应为其它缔约国所接受并视为与其颁发

或认证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４．在第７款第２句中，用“颁发或认证国”取代“船舶登记国”。  

  ５．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８款第２句：  

javascript:SLC(100666806,0)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船舶所有人无权按照第Ⅴ条第２款限制其赔偿责任，被

告人仍可利用第Ⅴ条第１款中规定的责任限制。  

  第８条 对《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Ⅸ条作如下修正：  

  以下列条文取代第１款：  

  １．当某一事故在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领土（包括领海）或第Ⅱ条所述的区

域中造成了污染损害时，或在这种领土（包括领海）或区域中采取了防止或减少

污染损害的预防措施时，索赔诉讼仅可在任何此种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法院提

起。应将任何此种诉讼向被告人作出合理通知。  

  第９条 在《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Ⅻ条后，增加如下两个新条文：  

  第Ⅻ条之二 过渡规定  

  下列过渡规定，应适用于在事故发生时，既是本公约又是《１９６９年责任

公约》的当事国的国家。  

  （ａ）对于已造成本公约范围内的污染损害的事故，如按《１９６９年责任

公约》也产生赔偿责任，则在此范围内，本公约的赔偿责任应视为被履行；  

  （ｂ）对于造成了本公约范围内的污染损害的事故，如该国既是本公约又是

《１９７１年设立国际油污赔偿基金国际公约》的当事国，则仅在应用所述《１

９７１年公约》之后污染损害仍未得到赔偿的范围内，在本公约中才产生在应用

本条第（ａ）项后仍待履行的赔偿责任；  

  （ｃ）在应用本公约第Ⅲ条第４款时，“本公约”一词应酌情解释为系指本公

约或《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  

  （ｄ）在应用本公约第Ⅴ条第３款时，应从有待建立的基金总额中减去按本

条第（ａ）项已视为被履行的赔偿责任的数额。  

  第Ⅻ条之三 最后条款  

  本公约的最后条款应为修正《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１９９２年议定书》

的第１２至１８条。本公约提到缔约国处，应视为系指该议定书的缔约国。  

  第１０条 《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所附的证书范本，由本议定书所附的证

书范本取代。  

  第１１条  

  １．在本议定书当事国之间，《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和本议定书应作为一

份单一文件一起理解和解释。  

  ２．经本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第Ⅰ条至第Ⅻ条之三，包

括证书范本，应被称为《１９９２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１９９２年

责任公约》）。  

  最后条款  

  第１２条 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１．本议定书应自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５日起至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４日止在伦

敦开放供各国签署。  

  ２．在符合第４款规定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均可按下列方式成为本议定

书的当事国：  

  （ａ）签署而有待批准、接受或核准，随后予以批准、接受或核准；或  

  （ｂ）加入。  

  ３．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应向本组织秘书长交存相应的正式

文件。  

  ４．《１９７１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以下称为《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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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基金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仅在其同时也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修正该

公约的《１９９２年议定书》时，方可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除非

该国退出《１９７１年基金公约》，并使退出在本议定书对该国生效之日生效。  

  ５．属本议定书的当事国但非属《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当事国的国家，对

经本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其它当事国而言，受经本议定书修

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规定的约束，但对《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当

事国而言，则不受《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规定的约束。  

  ６．在经本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某一修正案生效之后交

存的任何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应视为适用于由此项修正案修改的经本

议定书修正的公约。  

  第１３条 生效  

  １．本公约应自包括四个各拥有不少于１００万油轮总吨位的国家在内的十

个国家向本组织秘书长交存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之日后十二个月生效。  

  ２．但是，《１９７１年基金公约》的任何缔约国，可在其交存本议定书的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时声明：在修正《１９７１年基金公约》的《１９

９２年议定书》第３１条所规定的六个月期限终止之前，就本条而言，该文件无

效。非《１９７１年基金公约》的缔约国的国家，如交存了修正《１９７１年基

金公约》的《１９９２年议定书》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也可同时按

本款规定作出声明。  

  ３．按上一款作出声明的任何国家，可在任何时候向本组织秘书长发出通知，

将其声明撤回。任何这种撤回将在通知收到之日起生效，但在该日期，此种国家

应视为已交存了本议定书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  

  ４．对于在第１款规定的生效条件已获满足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

定书的国家，本议定书应自该国交存适当文件之日后十二个月生效。  

  第１４条 修订与修正  

  １．本组织可召开修订或修正《１９９２年责任公约》的会议。  

  ２．经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缔约国的要求，本组织应召开修订或修正《１９９

２年责任公约》的缔约国会议。  

  第１５条 有关限额的修正案  

  １．经不少于四分之一的缔约国的要求，秘书长应向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和

所有缔约国分发有关修正经本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Ⅴ条第１

款中规定的责任限额的任何提案。  

  ２．提出并按上述方式分发的任何修正案，应提交本组织法律委员会，供在

分发之日后至少六个月的某一日期审议。  

  ３．经本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的所有缔约国，不论是否为

本组织的会员国，均有权参加法律委员会审议和通过修正案的工作。  

  ４．修正案应在按第３款规定加以扩大的法律委员会上，由出席并参加表决

的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表决时至少应有半数缔约国出席。  

  ５．对修正限额的提案采取行动时，法律委员会应考虑已往的事故，特别是

其造成的损害金额、币值的变化以及所提修正案对保险费用的影响。委员会还应

考虑经本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Ⅴ条第１款的限额与《１９９

２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第４条第４款的限额之间的关系。  

  ６．（ａ）在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５日前，或自按本条作出的前一修正案的生

效之日起算不足五年的期间内，不得审议本条规定的有关责任限额的任何修正



案。本条规定的任何修正案不得在本议定书生效之前予以审议。  

  （ｂ）限额的增长，不得超过按照经本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

所规定的限额，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５日起，以复合年均增长率为６％计算所达

到的数额。  

  （ｃ）限额的增长，不得超过经本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所

规定的限额的三倍。  

  ７．根据第４款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应由本组织通知所有缔约国。该修正案

在通知之日后的十八个月的期限结束时，应视为已获接受，除非在此期限内，有

不少于四分之一的在委员会通过该修正案时为缔约国的国家通知本组织不接受

该修正案，在此情况下，该修正案即被拒绝，并属无效。  

  ８．根据第７款视为已获得接受的修正案，应在获得接受后十八个月开始生

效。  

  ９．所有缔约国均应受该修正案的约束，除非它们根据第１６条第１款和第

２款，在该修正案生效之前至少六个月退出本议定书。而此种退出，应在该修正

案生效时生效。  

  １０．当一项修正案已被委员会通过，但十八个月的接受期限尚未结束，如

该修正案生效，则在此期限内成为缔约国的国家应受其约束。在此期限之后成为

缔约国的国家，应受根据第７款获得接受的修正案的约束。在本款所述的情况下，

缔约国应在修正案生效时，或在本议定书对该国生效时（如迟于前者），受该修

正案的约束。  

  第１６条 退出  

  １．任何当事国在本议定书对其生效之日以后，可随时退出本议定书。  

  ２．退出本议定书，应向本组织秘书长交存一份文件。  

  ３．退出本议定书，应在向本组织秘书长交存文件后十二个月或在退出文件

中载明的更长期限生效。  

  ４．在本议定书的当事国之间，任何国家根据《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第ⅩⅥ

条退出《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不应以任何方式解释为退出经本议定书修正的

《１９６９年责任公约》。  

  ５．对于仍为《１９７１年基金公约》当事国的国家，退出修正《１９７１

年基金公约》的《１９９２年议定书》应视为退出本议定书。这种退出应在按修

正《１９７１年基金公约》的《１９９２年议定书》第３４条规定的退出该议定

书的生效之日生效。  

  第１７条 保存人  

  １．本议定书以及按照第１５条被接受的任何修正案，应交由本组织秘书长

保存。  

  ２．本组织秘书长应：  

  （ａ）将下列事项通知所有已签署或加入本议定书的国家：  

  （ｉ）每一新的签署或文件的交存及其日期；  

  （ｉｉ）第１３条规定的每一声明和通知和《１９９２年责任公约》第Ⅴ条

第９款规定的每一声明和通知；  

  （ｉｉｉ）本议定书的生效日期；  

  （ｉｖ）按第１５条第１款提出的任何修改赔偿责任限额的提案；  

  （ｖ）按第１５条第４款被通过的任何修正案；  

  （ｖｉ）根据第１５条第７款视为已获得接受的任何修正案及按照该条第８



款和第９款，该修正案应生效的日期；  

  （ｖｉｉ）交存退出本议定书的任何文件及其交存日期和生效日期；  

  （ｖｉｉｉ）根据第１６条第５款视为已作出的任何退出；  

  （ｉｘ）本议定书任何条款所要求的通知。  

  （ｂ）将本议定书核证无误的副本分送本议定书的所有签署国和所有加入国。  

  ３．本议定书一经生效，本组织秘书长即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１０２条的规

定将其文本送交联合国秘书处，以供登记和公布。  

  第１８条 文字  

  本议定书正本一份，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

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７日订于伦敦。  

  下列署名者，均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特签署本议定书，以昭信守。   

 

附件      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它财务担保证书 

  按照《１９９２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Ⅶ条的规定颁发。 
 

－－－－－－－－－－－－－－－－－－－－－－－－－ 

｜船名｜船舶编号或呼号｜登记港｜所有人名称和地址｜ 

｜－－｜－－－－－－－｜－－－｜－－－－－－－－｜ 

｜  ｜       ｜   ｜        ｜ 

－－－－－－－－－－－－－－－－－－－－－－－－－ 

 

  兹证明，上述船舶具有满足《１９９２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Ⅶ

条要求的有效保险单或其它财务担保。 

  担保类别＿＿＿＿＿＿＿＿＿＿＿＿＿＿＿＿＿＿＿＿＿＿＿＿＿＿＿＿

＿＿＿＿＿＿＿＿＿＿ 

  担保期限＿＿＿＿＿＿＿＿＿＿＿＿＿＿＿＿＿＿＿＿＿＿＿＿＿＿＿＿

＿＿＿＿＿＿＿＿＿＿ 

  保险人和／或担保人的名称和地址 

  名称＿＿＿＿＿＿＿＿＿＿＿＿＿＿＿＿＿＿＿ 

  地址＿＿＿＿＿＿＿＿＿＿＿＿＿＿＿＿＿＿＿ 

  本证书的有效期至止＿＿＿＿＿＿＿＿＿止 

  由＿＿＿＿＿＿＿＿＿＿＿＿＿＿＿＿＿＿ 

        （国家全称） 

  ＿＿＿＿＿＿＿＿＿＿＿＿＿＿＿＿政府颁发或认证 

  年  月  日 于＿＿＿＿＿＿＿＿＿＿＿＿ 

           （地点） 

          ＿＿＿＿＿＿＿＿＿＿＿＿＿ 

          颁发或认证官员的签字和职务 

  说明： 

  １．如果需要，国家名称中可包括发证国家主管当局的名称。 

  ２．如担保总额由多个来源提供，应列明每一来源的数额。 

javascript:SLC(100666853,0)
javascript:SLC(100666853,102)
javascript:SLC(100666723,0)
javascript:SLC(100666723,0)


  ３．如担保是以多种方式提供，应将各种方式一一列举。 

  ４．填写“担保期限”时必须注明担保生效日期。 

 

 


